台南市    年度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申請表

當申請時間超過3月11日以後提出申請

	基本資料
	提報學校
	
	聯絡人
	
	聯絡電話
	

	
	學生姓名
	
	性別
	· 男 □女
	出生年月日
	

	
	就讀班級
	    _年   __班 □普通班□身障資源班□視障巡迴□學前巡迴班□在家教育班

(巡迴輔導教師：            聯絡電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	
	身分證字號
	
	
	  

	
	監護人
	
	與個案關係
	
	聯絡電話
	

	
	地址
	 (在家教育個案請詳塡)

	
	□身障手冊障礙類別：               (多障者請註明)障礙程度：○輕○中○重○極重度
□診斷證明文件□重大傷病，內容為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(如：癲癇、手術)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服務項目與申請服務概述
	   建議到校服務的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
· 社工諮詢輔導

· 物理治療師服務

· 職能治療師服務

· 語言治療師服務
· 心理諮商師服務
以下請簡述個案狀況（如肢體動作、手部功能、語言溝通能力或情緒控制與社會互動等相關能力描述）


	家長同意書
	本人同意子弟              接受台南市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之各項工作。

監護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報日期： ___ 年 ___ 月 ___日

	提報學校核章
	承辦人
	主任
	校長


1、提報學校請自留副本存檔。

2、隨時填寫服務申請表，寄至民治特教中心: 台南市新營區公誠街5-1號、蕭寧君治療師收或傳真(fax：6337741 )；永華特教中心: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86號、郭雅雯治療師收。或傳真(fax：2284785 )   
